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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政发〔2024〕6号

关于调整区政府部分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府各委办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：

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对区政府部分领导工作分工调整如下：

刘小平 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，分管发展改革、重大项目、粮食和物资储备、大数据应用管理、供电、对口支援、城市管理、城市园林、应急管理、消防管理、行政审批、统计、外事、机关事务、政务公开、国有资产管理、税务、开发园区方面工作。协助分管财政、审计方面工作。
分管区政府办公室(区政府外事办公室、区政府研究室、区机关事务管理局)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(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区大数据管理局、区国防动员办公室)、区城市管理局(区综合执法局)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行政审批局(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)、区统计局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，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南京市浦口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，区城市数字治理中心，区行政学校。协助分管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。

联系区政协，区总工会、共青团浦口区委、区妇女联合会(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）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浦口支行，供电驻区分支机构。

渠慎坤  增加负责教育、卫生健康、老龄、医疗保障、高新区（科工园）方面工作。

增加分管区教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医疗保障局浦口分局、南京浦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。

增加联系区档案馆（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、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）、驻区高校及社会力量办学、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区老龄工作委员会、老年大学。
童金洲  增加负责市场监督管理、知识产权方面工作。

增加分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区知识产权局）。
其他工作分工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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